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基本流程

1、 论文开题

论文开题的时间通常安排在第三学期的9月下旬。分组进行论文开题，学生根据开题结果进行修改。 
二、论文开题修改推进

    针对论文开题结果，采取相应的修改推进措施：其中凡是开题结果为未通过和重大修改的同学需要每周一、三、五的10：00—11：00到所内签到；凡是开题结果为一般修改的同学需要每周二、四的10：00—11：00到所内签到。上述签到单将在每天的11：30在所内公示。上述活动签到时间期限是从10月1日—31日。10月31日前，开题结果为未通过和重大修改的同学需要向原开题答辩组老师确认修改后的开题报告是否通过。11月1日，全体学生向所里提交新的开题报告，由研究所负责全面审查。
三、开题工作终审

第三学期的11月初召开论文开题终审会。学生提交依据开题结果修改后的正式开题报告，经所各学科带头人集体讨论决定后给出针对开题的最终意见。通过者需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进行提交，未通过者延期半年进行论文开题。

4、 论文进展关注

第三学期的12月底召开论文进展关注会。学生在此前提交毕业论文进度表，接受统一审查。
5、 论文核心部分提交

第四学期的3月15日提交论文核心部分（如实证研究等）及其结论，以保证学位论文的正常进度。
6、 论文预审

第四学期的4月15日提交论文初稿，进行论文预审。要求毕业论文预审所需要的论文电子版和论文双盲预审形式的简装稿。学生的学位论文必须通过系统检测和双盲预审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7、 论文答辩

论文预审通过者在第四学期的5月底或6月初参加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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